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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教馆函〔2016〕7 号 

 

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关于遴选推荐四川省教育信息技术 

科研课题专家库人选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电教馆： 

为加强和规范我省教育信息技术科研课题管理，提高研究水

平和质量，充分发挥学者专家在教育信息技术科研课题研究工作

中的指导和引领作用，我馆将在各市（州）推荐基础上，组建四

川省教育信息技术科研课题专家库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遴选推荐人员条件 

1、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热爱教育科研工作，在时

间和精力上能够保证参加课题研究相关工作。 

2、各级各类学校、教育机构中从事教育科研或信息技术工

作，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（优秀者可适当放宽）。 

3、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特别是利用信息技术转变教学模式、

改进教学管理、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，具有较为突出的科研能力；

“十一五”以来，主持或主研过省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，并获得

省级以上教育信息技术类科研成果奖。 

    二、专家推荐程序和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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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各市（州）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采取个人申请、

组织推荐的方式遴选推荐人选。根据课题评审及研究工作需要，

每市（州）推荐以下研究领域专家 5-10 名（尽量覆盖各研究领

域），并报送专家推荐表（附件）。省电教馆按程序组织评审后，

公布专家库人选名单。 

   （1）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研究领域（涵盖学前教育、小学、

初中和高中） 

   （2）学校信息化管理研究领域（涵盖学前教育、小学、初中

和高中） 

   （3）区域教育信息化研究领域 

   （4）信息技术（互联网、物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等）研究领域 

    三、专家任务 

1、为全省教育信息技术科研课题发展规划提供咨询和建议。 

2、带领或指导承担省级或国家级教育信息技术科研课题的

一个或多个课题单位开展研究工作。 

3、承担省级教育信息技术科研课题评审工作。 

4、省电教馆委托的其他任务。 

四、专家管理 

1、省电教馆审核通过的专家，进入四川省教育信息技术科

研课题专家库。由省电教馆颁发聘书，聘期 3年。 

2、根据工作需要，从库中抽选专家参与课题评审鉴定等相

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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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。根据专家评审工作情况反馈，定

期进行调整。 

五、其他 

请各市（州）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前，报送纸质专家推荐表

至省电教馆研究室 307#。地址：成都市学道街 42 号，联系人：

汤平，联系电话：028-86673203，邮编：610012 

 

    附件：四川省教育信息技术科研课题专家推荐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电化教育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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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   

四川省教育信息技术科研课题专家推荐表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  寸 照 学历  职称/职务  

电话  工作单位  

参加何种学术团体、

任何职务 
  

“十一五”以来课题

研究及获奖情况 
  

近 5年在学术期刊

发表论文情况 
  

个人简历  

  工作单位意见 

 

工作单位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年   月   日 

市州推荐意见 

 

           市州电教馆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